
信息披露

2022/7/2

星期六

A15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88108� �证券简称：赛诺医疗 公告编号：2022-048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股东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出让方” ）保证向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为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12,300,000股，占赛诺医疗总股本的比例为3.00%；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4.80元/股，为7月1日收盘价6.07元/股的79.08%，为发送认购邀请书之

日前20个交易日科创公司股票交易均价6.07元/股的79.08%；

●本次询价转让为非公开转让， 不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

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组织实施赛诺医疗首发前股东询价转

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 截至6月10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Great�Noble�Investment�Limited 25,647,378 6.26%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赛诺医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Great� Noble� Investment� Limited非赛诺医疗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为赛诺医疗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 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

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出让方非赛诺医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

术人员，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的窗口期内。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12,300,000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为3.00%， 转让原因均为自身资金需

求。

拟转让股东名称

拟转让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所持股份

比例

转让原因

Great�Noble�Investment�Limited 12,300,000 3.00% 47.96%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为4.80元/股， 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赛诺医疗股票交

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信证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

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及获配

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传真至本

次询价转让指定传真机时间或专人送达时间（若既传真又派专人送达了《认购报价表》，以组织券商在

规定时间内第一次收到的有效《认购报价表》为准）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

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12,300,000股时，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价格即为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12,300,000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将被确定

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信证券

联系部门：中信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project_snyl2022@citics.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21-2026� 2086/01060837944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关于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交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含其管理的产品），即证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金管

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被司法冻结、

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

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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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Denlux� Microport� Invest� Inc.及一致行动人Denlux� Capital� Inc.持有公司股

份18,703,8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6%。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 或“公司” ）分别于2020年11月3日、2021

年5月28日 、2021年12月25日对外披露了《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0-033、2021-032、2021-068）， 公司股东Denlux� Microport� Invest�

Inc.及一致行动人Denlux� Capital� Inc.（以下合称“Denlux” ）因自身发展资金需要，拟在上述减持计

划披露的减持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公司于2020年12月8日、2021年4月21日、2021年7月23日、2022年4月2日、2022年7月2日披露了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20-038、2021-011、2021-044、2021-068、2022-049），Denlux于上述公告的期间内， 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均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1%。

近日， 公司收到股东Denlux发来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Denlux于上述2020年11月27日至

2022年7月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20,499,956股，累计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5%。 现将

上述期间内Denlux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Denlux� Microport� Invest� Inc.

公司名称 Denlux�Microport�Invest�Inc.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Trust�Company�Complex,Ajeltake�Road, �Ajeltake�Island�,Majuro,Republic�of�

the�Marshall�Islands�MH96960.

注册资本 286,766美元

注册号 38660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 长期

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XU�WEI��������������17.5%

SUNG,CHIA-CHUN�������3.46%

LU�SONG-HUI����������1.10%

LIN,WAY-CHUNG��������1.84%

LINJIANG�HOWARD������5.54%

DENLUX�CAPITAL�INC��65.26%

XU�BING��������������1.84%

KOO,SZU�HUNG���������3.46%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2号联合大厦A座2单元1104室

（2）Denlux� Capital� Inc.

公司名称 Denlux�Capital�Inc.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Trust�Company�Complex,Ajeltake�Road, �Ajeltake�Island�,Majuro,Republic�of�

the�Marshall�Islands�MH96960.

注册资本 50,000美元

注册号 38389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 长期

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XU�WEI����1%

XU�BING��99%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2号联合大厦A座2单元1104室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

留权

XU�WEI 男 加拿大 董事 中国 是

3.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共持有上市公司39,203,779股股票，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9.56%。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0年11月27日至2022年7月1日期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Denlux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0,499,9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由39,203,779股减少至18,703,

823股，持股比例由9.56%减少至4.56%。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

股数（股）

减持

比例（%）

DENLUX

集中竞价 2020-11-27 14.9657 164,318 0.04%

集中竞价 2020-11-30 14.8524 64,209 0.0157%

集中竞价 2020-12-01 14.9611 143,9746 0.3512%

集中竞价 2020-12-02 15.3813 960,146 0.2342%

集中竞价 2020-12-03 15.6922 1,470,600 0.3587%

集中竞价 2020-12-04 16.1700 981 0.0002%

集中竞价 2021-02-26 12.0400 1,300 0.0003%

集中竞价 2021-03-01 11.9302 61,100 0.0149%

集中竞价 2021-03-03 12.0023 12,233 0.0030%

集中竞价 2021-03-04 12.2387 99,500 0.0243%

集中竞价 2021-03-05 12.2072 25,300 0.0062%

集中竞价 2021-03-08 12.5076 117,947 0.0288%

集中竞价 2021-03-10 11.3011 10,712 0.0026%

集中竞价 2021-03-11 10.9633 217,637 0.0531%

集中竞价 2021-03-12 11.1656 29,800 0.0073%

集中竞价 2021-03-15 11.1132 5,900 0.0014%

集中竞价 2021-03-16 10.9535 206,190 0.0503%

集中竞价 2021-03-17 11.0865 29,274 0.0071%

集中竞价 2021-03-19 10.8834 12,800 0.0031%

集中竞价 2021-03-22 10.8742 206,220 0.0503%

集中竞价 2021-03-23 10.8817 1,200 0.0003%

集中竞价 2021-03-24 10.7072 1,800 0.0004%

集中竞价 2021-03-25 10.4090 16,200 0.0040%

集中竞价 2021-03-26 10.2145 170,469 0.0416%

集中竞价 2021-03-29 10.2868 23,100 0.0056%

集中竞价 2021-03-31 9.9452 245,124 0.0598%

集中竞价 2021-04-01 9.9756 23,700 0.0058%

集中竞价 2021-04-06 9.9867 325,000 0.0793%

集中竞价 2021-04-07 10.0325 682,108 0.1664%

集中竞价 2021-04-08 10.0716 139,362 0.0340%

集中竞价 2021-04-12 9.8448 7,932 0.0019%

集中竞价 2021-04-15 9.1688 407,656 0.0994%

集中竞价 2021-04-16 9.3038 1,020,392 0.2489%

集中竞价 2021-06-23 12.0443 279,500 0.0682%

集中竞价 2021-06-28 11.3481 59,700 0.0146%

集中竞价 2021-07-01 11.2090 18,100 0.0044%

集中竞价 2021-07-12 10.4800 206,100 0.0503%

集中竞价 2021-07-13 10.7120 58,000 0.0141%

集中竞价 2021-07-16 9.8532 127,600 0.0311%

集中竞价 2021-07-20 9.7172 1,090,000 0.2659%

集中竞价 2021-07-21 9.7675 211,000 0.0515%

集中竞价 2021-06-22 11.8013 2,300 0.0006%

集中竞价 2021-06-23 12.0447 758,600 0.1850%

集中竞价 2021-06-28 11.2797 140,200 0.0342%

集中竞价 2021-07-01 11.1455 240,000 0.0585%

集中竞价 2021-07-05 11.3975 20,200 0.0049%

集中竞价 2021-07-07 10.5873 627,000 0.1529%

集中竞价 2021-07-12 10.4440 261,700 0.0638%

集中竞价 2022-03-10 6.6324 205,073 0.05%

集中竞价 2022-03-11 6.7513 436,000 0.1063%

集中竞价 2022-03-16 6.3288 140,300 0.0342%

集中竞价 2022-03-17 6.4576 517,893 0.1263%

集中竞价 2022-03-18 6.5396 685,745 0.1673%

集中竞价 2022-03-21 6.8116 1,610,708 0.3929%

集中竞价 2022-03-29 6.5347 88,500 0.0216%

集中竞价 2022-03-31 6.5176 415,781 0.1014%

集中竞价 2022-06-15 5.9164 505,000 0.1232%

集中竞价 2022-06-16 5.9195 143,400 0.035%

集中竞价 2022-06-23 5.7707 111,400 0.0272%

集中竞价 2022-06-27 5.8766 96,600 0.0236%

集中竞价 2022-06-30 5.8457 410,500 0.1001%

集中竞价 2022-07-01 6.1287 2,833,100 0.691%

合计 - 20,499,956 5.00%

上述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赛诺医疗股票18,703,8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6%。

4、本次本次变动前后Denlux� Microport� Invest� Inc.及一致行动人Denlux� Capital� Inc.拥有赛诺

医疗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Denlux� Microport�

Invest�Inc.

合计持有股份 29,740,572 7.25% 11,290,616 2.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740,572 7.25% 11,290,616 2.75%

Denlux�Capital�Inc.

合计持有股份 9,463,207 2.31% 7,413,207 1.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463,207 2.31% 7,413,207 1.81%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39,203,779 9.56% 18,703,823 4.5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203,779 9.56% 18,703,823 4.56%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已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期，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

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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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2021年12月25日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5.56%减少至4.56%。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赛诺医疗” 或 “公司” ） 于近日收到股东

DenluxMicroport� Invest� Inc. 及一致行动人Denlux� Capital� Inc.（以下合称 “Denlux” ） 发来的

《DenluxMicroport� Invest� Inc. 及一致行动人Denlux� Capital� Inc. 关于减持赛诺医疗股份的告知

函》， 自2022年6月15日起至2022年7月1日期间，Denlux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赛诺医疗股份4,

100,000股，占赛诺医疗股份总数的1%。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单位：股

信息披露义

务人

减持股东名称 DenluxMicroport�Invest�Inc.

住所

Trust�Company�Complex,Ajeltake�Road, �Ajeltake� Island� ,Majuro,Republic�of�

the�Marshall�Islands�MH96960.

权益变动方

式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集中竞价

2022-06-15 人民币普通股 505,000 0.1232%

2022-06-16 人民币普通股 143,400 0.0350%

2022-06-23 人民币普通股 111,400 0.0272%

2022-06-27 人民币普通股 96,600 0.0236%

2022-06-30 人民币普通股 410,500 0.1001%

2022-07-01 人民币普通股 2,833,100 0.6910%

合计 人民币普通股 4,100,000 1.00%

备注：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二、本次变动前后Denlux拥有赛诺医疗权益的股份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DenluxMicroport� Invest�

Inc.

合计持有股份 15,390,616 3.75% 11,290,616 2.75%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15,390,616 3.75% 11,290,616 2.75%

Denlux�Capital�Inc.

合计持有股份 7,413,207 1.81% 7,413,207 1.81%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7,413,207 1.81% 7,413,207 1.81%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22,803,823 5.56% 18,703,823 4.56%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22,803,823 5.56% 18,703,823 4.56%

备注：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计划

DenluxMicroport� Invest� Inc.及一致行动人Denlux� Capital� Inc.于2021年12月25日披露《股份

减持计划》，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24,600,000股公司股份，减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6%。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200,000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16,400,000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4%，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4、DenluxMicroport� Invest� Inc.及一致行动人Denlux� Capital� Inc.�在减持过程中严格履行《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关承诺，并将按照相关规定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

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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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获得补助金额：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资金合计6,

996.69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均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累计

收到政府补助资金合计6,996.69万元人民币，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比例为19.38%。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获得时间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

类型

补助

金额

1 2022年1月

上饶市财政局办

公室

独角兽企业奖

励金

饶财文教指〔2020〕3号上饶市财政

局关于下达2019年省级第四批科技

计划专项经费的通知

与 收 益

相关

200.00

2 2022年2月 国家税务总局

个税手续费返

还

《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

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财行〔2019〕

11号

与 收 益

相关

24.03

3 2022年2月

古县渡镇人民政

府

产业引导资金

鄱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 （鄱

府办抄字（2020）220号）

与 收 益

相关

90.18

4 2022年3月 国家税务总局

个税手续费返

还

《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

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财行〔2019〕

11号

与 收 益

相关

14.24

5 2022年3月 湛江市财政局 专项奖励资金

关于下达2021年省级促进小微工业

企业上规模奖补资金的通知

与 收 益

相关

20.00

6 2022年4月

古县渡镇人民政

府

产业引导资金

鄱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 （鄱

府办抄字（2020）220号）

与 收 益

相关

16.08

7 2022年5月

鹤壁市鹤山区财

政局

鹤山区财政局

奖励资金

鹤山区财政局关于下达奖励资金的

通知

与 收 益

相关

141.00

8 2022年5月 鄱阳县人民政府

现汇进资奖励

金

鄱阳政府会议纪要/《鄱阳县招商引

资优惠政策及奖励办法》（鄱府发

【2019】3号文件）

与 收 益

相关

244.00

9 2022年6月

鹤壁市鹤山区财

政局

鹤山区财政局

奖励资金

鹤山区财政局关于下达奖励资金的

通知

与 收 益

相关

1,200.00

10 2022年6月 酒泉市人民政府

首次纳入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

中共酒泉市委酒泉市人民政府关于

兑现酒泉市激励工业和信息产业创

新发展若干政策奖励的决定

与 收 益

相关

20.00

11 2022年6月

海宁市袁花镇人

民政府/海宁市

袁花镇新市镇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产业发展补助

资金

关于拨付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产业发

展补助资金的通知

与 收 益

相关

5,000.00

12

2022年1月-5

月

10万元及以下的其他小额专项补助

与 收 益

相关

27.16

合计 6,996.69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资金6,996.69万元人民币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均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政府补助对当期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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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048� � � � � � � � � �转债简称：晶科转债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时“晶科转债” 转股

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2年7月7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晶科转债” 将停止

转股。

一、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6,105,712.62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不送红股。 公司以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总股本为2,894,325,731股扣除回购账户的股份15,082,300股后的余额2,

879,243,431股为基数，经测算，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01254元（含税）。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

或回购股份发生变动，拟维持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2年5月19日召开的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审批通过后，因公司回购股份数量增加，导致参与本次现金分红的股份数量减少。 按照现金分配总

额不变的原则， 公司以截至2022年6月27日总股本2,894,346,787股扣除回购账户的股份20,372,800股后的余2,873,

973,987股为基数，经测算，公司2021年度每股派发现金红利调整为0.01256元（含税），公司将以该每股分配比例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每股分配比例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85）。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将根据《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晶科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公司将于2022年7月8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自2022年7月7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晶科转债” 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晶科

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公司本次分红派息的“晶科转债” 持有人可在2022年7月6日（含当日）之前的交易日进行转股，具

体转股要求请参阅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三、其他事项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1833288

联系邮箱：irchina@jinkopower.com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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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7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1号晶科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3,039,6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12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仙德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

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常阳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676,300 99.9684 347,900 0.0301 15,400 0.001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57,683,700 99.3741 347,900 0.5993 15,400 0.026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冯诚、余芸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法律意见书。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1778� �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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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债情况：“晶科转债” 自2021年10月29日开始转股，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共有703,507,000元“晶科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128,845,597股，占“晶科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4.66%。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晶科转债”金额为2,296,493,000元，占“晶科转债” 发行总

量的76.5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931号）核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4月23日公开发行了3,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晶科转债”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30亿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09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5月31日

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晶科转债” ，债券代码“113048”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晶科转债” 自2021年

10月2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起止日期为2021年10月29日至2027年4月22日，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6.75元/股，

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5.46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公司向下修正了“晶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

月21日起，“晶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6.75元/股向下修正为5.48元/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晶科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

2、因公司实施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自2021年10月27日起，“晶科转债” 转股价格由5.48元/股调整为5.46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晶科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9）。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1年10月29日“晶科转债” 进入转股期后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累计共有703,507,000元“晶科转债” 已转换

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128,845,597股，占“晶科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4.66%。 其中，2022年4月1日

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晶科转债” 转股金额为119,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1,788股。

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晶科转债”金额为2,296,493,000元，占“晶科转债” 发行总量的76.5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53,400,000 0 853,40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40,925,731 21,788 2,040,947,519

总股本 2,894,325,731 21,788 2,894,347,519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1-51833288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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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20元

/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8月20日、2021年8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4）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9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

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6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5,290,500股，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比

例0.18%，成交最低价为5.58元/股，成交最高价为5.6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9,698,703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0,372,8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截至

2022年6月30日）的比例为0.70%，成交最低价为5.58元/股，成交最高价为8.6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49,981,

30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

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计划，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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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去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谢志坚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谢志

坚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谢志坚先生辞职后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

时生效，谢志坚先生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其辞去董事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及生产经营，公司将尽快按照

法定程序完成董事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志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1%。 谢志坚先生承诺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公司及董事会对谢志坚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086� � � �证券简称：*ST紫晶 公告编号：2022-087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7月1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7月19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五华路紫晶存储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7月19日

至2022年7月1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1.01 拟补选葛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2 拟补选倪炳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3 拟补选王凭慧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0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2.01 拟补选李小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2年6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

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

投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086 *ST紫晶 2022/7/12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地点

登记时间：2022年7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6:00）

登记地点：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五华路紫晶存储证券法务部

邮政编码：514779

联系电话/传真：0753-2488806

邮箱：dongmiban@amethystum.com

（二）登记方式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场办理。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传真、邮件方式办理登记，

均须在登记时间结束前送达，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

（如有）等持股证明；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身份证明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

证明书原件、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

（5）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现场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投

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原件；投资者为机构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

章）、参会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注：所有原件均需一份复印件，如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请提供必要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与公司电话确认后方视为登记成功。

六、 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费自理。

2、参会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特别提醒：为配合当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相关安排，公司建议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尽量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需参

加现场会的，请务必保持健康码为绿码、个人体温正常、无呼吸道不适等症状，于参会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并配合会场要求接受体温

检测、健康码检查等相关防疫工作，健康码为绿码、体温正常者方可参会，同时敬请关注广东省及梅州地区的出行防疫政策。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7月1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1 拟补选葛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2 拟补选倪炳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3 拟补选王凭慧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0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1 拟补选李小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投票数”意向中填写具体的投票票数，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

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

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

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

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

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4.01 例：陈×× √ - √

4.02 例：赵×× √ - √

4.03 例：蒋×× √ - √

…… …… √ - √

4.06 例：宋×× √ - √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2）人

5.01 例：张×× √ - √

5.02 例：王×× √ - √

5.03 例：杨×× √ - √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6.01 例：李×× √ - √

6.02 例：陈×× √ - √

6.03 例：黄×× √ -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

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

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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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相关事项

的进展及延期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紫晶存储” ）分别于2022年3月13日、3月17日、3月23日、4月18日、6月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担保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034号）、

《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担保事项的二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038号）、《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 【2022】0040号）、《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金

划扣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050号）、《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等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

创公函【2022】0174号），要求公司对问询函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披露。

上述问询函下发后公司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方对所涉及相关问题进行核查，但由于上述问询函涉及的部分问题仍需要补充、完善，

期间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延期并披露了相关的进展情况，分别于2022年3月18日披露《关于延期回复问询函及违规担保事项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4）、2022年3月25日披露《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2022年3月30日

披露《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22）；2022年5月18日披露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2022年4月2日、

2022年4月12日、2022年4月19日、2022年4月26日、2022年5月6日、2022年5月13日、2022年5月20日、2022年5月27日、2022年6月3日、

2022年6月11日、2022年6月18日、2022年6月25日分别披露《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相关事项的进展及延期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3、2022-027、2022-029、2022-032、2022-048、2022-052、2022-057、2022-062、2022-065、2022-072、2022-076、

2022-083），上述问询函回复日期延期至2022年7月2日。

截至目前，上述问询函各项落实工作仍在开展过程当中，情况如下：

一、关于相关问询函工作进展情况

自上述进展公告披露以来，公司上述问询函涉及事项的最新进展如下：

（一）关于河南卢氏农村商业银行相关定期存单和活期存款被划扣进展

关于公司存于河南卢氏农村商业银行的定期存单和活期存款被划扣事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9日披露的《关于违规担保事项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在公司、保荐机构和银行的积极协调下，截至目前，定期存款账户本金余额924.15万元及利息已

转为活期存款，相关资金已可以正常使用。

二、关于相关问询函延期回复说明

截至目前，上述问询函涉及事项的各项落实工作仍在开展过程当中，由于问询函涉及的相关事项核查需要较多外部单位配合，部分

资料尚未获取，目前相关工作仍在推进当中，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拟继续延期回复问询函。 延期期间，公司将组织各

方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预计将于2022年7月9日前完成上述问询函的回复披露工

作，延期回复期间如上述问询函涉及事项取得实质进展，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

司所有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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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

意见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 【2022】0064号）（以下简称 “《问询

函》” ），要求公司对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补充披露并于2022年5月13日之前回复。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

高度重视，公司、相关人员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关注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但由于《问询函》涉及的部分问题仍需要补

充、完善，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分别于2022年5月13日、2022年5月20日、2022年5月27日、2022年6月3日、2022年6月

11日、2022年6月18日、2022年6月25日披露《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财

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3、2022-058、2022-061、2022-066、2022-073、

2022-077、2022-082)，《问询函》回复披露日期延期至2022年7月2日前。

延期期间，公司组织各方加快工作进度，力争尽快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鉴于目前涉及的部分问题

仍需继续补充、完善，故公司再次延期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预计将于2022年7月9日之前完成《问询函》的回复披露工作，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

司所有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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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辞职情况说明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王煌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独立董事王铁林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独立董事潘龙法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详见公司2022年6月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公司非独立董事谢志坚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其辞职后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非独立董事辞去职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5）。

二、关于补选董事的情况

鉴于目前公司独立董事王煌先生、王铁林先生、潘龙法先生已辞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非独立董事谢志坚已辞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为确保公司董事会工作

能够稳定衔接及顺利开展，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梅州紫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梅州紫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提名：

（1）拟补选葛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拟补选倪炳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拟补选王凭慧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拟补选李小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上述补选董事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上述补选董事候选人简介详见附件。

葛勇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取得科创板独立董事学习证明，其承诺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科创板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培训并取得学习证明。

倪炳明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已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独立董事网络课程培训，并取得科创板独立董事学习证明。

王凭慧先生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和科创板独立董事学习证明， 其承诺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三、补选董事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提名委会审议意见

2022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

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对拟补选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葛勇先生、倪炳明先生、王凭慧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要求，不存在上述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制度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其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均能够

胜任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

2、对拟补选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李小勇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上述法

律法规规则及公司制度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

惩戒。

（二）董事会审议意见

2022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经对拟补选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工作背景、经历和身体状况的了解，我们认为拟补选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葛勇先生、倪炳明先生、王凭慧先生具有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经验；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禁止的情形。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

名、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我们同意补选葛勇先生、倪炳明先生、王凭慧

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综上，我们同意《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经对拟补选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工作背景、经历和身体状况的了解，我们认为拟补选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小勇先生具有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

条件及工作经验；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禁止的情形。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我们同意补选李小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综

上，我们同意《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其他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召开202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的补选事宜。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补选独立董事事项前，仍由王煌先生、王铁林

先生、潘龙法先生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其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的相应职务职责。

公司及董事会对王煌先生、王铁林先生、潘龙法、谢志坚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葛勇先生，男，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南理工大学会计信息系统专业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学位，注册会计

师，高级会计师职称。 主要职业经历：1995年起历任广州天河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注册会计师、广东立信企业公司财务总监、投资及审计部

总经理、广东电视台新媒体中心/南方网络电视传媒公司财务负责人、广州金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南山两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投资经理、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608）独立董事等职务。 现任广州润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深圳赫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002356）独立董事，拟补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葛勇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取得科创板独立董事学习证明，其承诺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科创板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培训并取得学习证明。

截至目前，葛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

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倪炳明先生，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暨南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执业律师。 主要职业

经历：2009年起历任深圳长城家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投标中心副经理、深圳市德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主管、深圳市政务服务管理办

公室办事员、深圳长城家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投标中心副经理、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广州中大环境治理工程有

限公司工程经理、深圳机场地产有限公司法务主管、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

司风险合规部总经理助理、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等职务。现任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拟补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倪炳明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已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独立董事网络课程培训，并取得科创板独立董事学习证明。

截至目前，倪炳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

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凭慧先生，男，196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力学专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研究员职

称。 主要职业经历：1982年起历任北京系统工程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裁/研

究员、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教授，拟补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凭慧先生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和科创板独立董事学习证明， 其承诺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王凭慧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

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李小勇先生，男，1974年10月，中国国籍，具有香港长期居留权，东南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主要职业经

历：1998年至今历任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策划主管、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营销经理、正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深

圳市鸿荣源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总裁助理、中山万科企业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现任中山市卓凡骐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经理、深圳市卓凡骐房地产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拟补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李小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

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